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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本充足比率

2004年 2003年

資本充足比率 16.14% 15.11%

經調整之資本充足比率 16.13% 15.21%

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銀行業條例附表三及按金管局就監管規定要求以綜合基準計算中銀香港及其指定之附屬

公司財務狀況的比率。

經調整資本充足比率乃根據金管局頒佈的監管手冊內之《就巿場風險維持充足資本》指引，計入在資產負債表

日期之市場風險，按照未經調整之資本充足比率之相同基準計算。

2. 扣減後的資本基礎成份

用於計算以上2004年12月31日及2003年12月31日之資本充足比率及已匯報金管局之扣減後的綜合資本基礎分

析如下：

2004年 2003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核心資本：

繳足股款的普通股股本 43,043 43,043

儲備 12,408 10,468

損益賬 4,491 2,327

少數股東權益 963 917

60,905 56,755

附加資本：

一般呆賬準備金 5,049 4,997

資本基礎總額 65,954 61,752

資本基礎總額的扣減項目：

持有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的股份 (351) (449)

對有連繫公司的風險承擔 (845) (872)

持有非附屬公司20%或以上的股權投資 (60) (107)

在其他銀行或金融機構的股本投資 (1) (1)

(1,257) (1,429)

扣減後的資本基礎總額 64,697 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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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動資金比率

2004年 2003年

平均流動資金比率 36.03% 37.76%

平均流動資金比率是以中銀香港年內每月平均流動資金比率的簡單平均值計算。

流動資金比率是根據銀行業條例附表四及以單獨基準（即只包括香港辦事處）計算。

4. 貨幣風險

下表列出因外匯自營交易、非自營交易及結構性倉盤而產生之主要外幣風險額。期權盤淨額之計算是根據金

管局於「外幣持倉」申報表所載之最保守情況計算。

2004年

港幣百萬元等值

美元 日圓 歐羅 澳元 澳門幣 人民幣 其他貨幣 總計

現貨資產 228,593 21,041 16,581 21,532 181 13,129 14,189 315,246

現貨負債 (161,784) (2,893) (7,086) (23,701) (2) (12,282) (28,630) (236,378)

遠期買入 112,090 12,153 12,348 14,892 － 92 38,179 189,754

遠期賣出 (178,122) (30,661) (21,972) (12,945) － (54) (23,902) (267,656)

期權盤淨額 (319) 8 32 53 － － 238 12

長／（短）盤淨額 458 (352) (97) (169) 179 885 74 978

結構倉盤淨額 － － － － － 94 － 94

2003年

港幣百萬元等值

美元 日圓 歐羅 澳元 澳門幣 人民幣 其他貨幣 總計

現貨資產 164,349 16,571 21,619 22,007 153 1,144 22,776 248,619

現貨負債 (142,187) (3,049) (11,011) (28,336) (2) (563) (39,661) (224,809)

遠期買入 125,005 14,602 13,252 20,289 － － 36,248 209,396

遠期賣出 (149,283) (28,057) (24,134) (14,112) － － (19,762) (235,348)

期權盤淨額 (974) － 59 837 － － 95 17

長／（短）盤淨額 (3,090) 67 (215) 685 151 581 (304) (2,125)

結構倉盤淨額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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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a) 按行業分類之客戶貸款總額

根據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以及借貸人從事之業務作出分類之客戶貸款總額資料分析如下：

2004年 2003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在香港使用之貸款

工商金融業

－物業發展* 21,323 23,161

－物業投資 47,809 46,754

－金融業 9,956 6,589

－股票經紀 124 41

－批發及零售業* 15,243 17,679

－製造業* 11,767 10,711

－運輸及運輸設備* 11,777 12,383

－其他* 30,035 38,521

個人

－購買居者有其屋計劃、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及

租者置其屋計劃樓宇之貸款 17,430 18,244

－購買其他住宅物業之貸款 95,615 90,003

－信用卡貸款 4,256 3,756

－其他* 7,386 6,959

在香港使用之貸款總額* 272,721 274,801

貿易融資* 13,279 12,100

在香港以外使用之貸款 27,226 21,681

客戶貸款總額 313,226 308,582

*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配合本年度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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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續）

(b) 按地理區域分類之客戶貸款總額、逾期貸款及不履約貸款

下列關於客戶貸款總額、逾期超過三個月之貸款及不履約貸款之地理區域分析是根據交易對手之所在

地，並已顧及有關貸款之風險轉移因素。

(i) 客戶貸款總額

2004年 2003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286,768 289,129

中國內地 11,166 8,434

其他 15,292 11,019

313,226 308,582

(ii) 逾期超過三個月之貸款

2004年 2003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5,066 11,066

中國內地 264 469

其他 39 69

5,369 11,604

(iii) 不履約貸款

2004年 2003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8,871 16,801

中國內地 321 887

其他 47 144

9,239 1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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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跨國債權

跨國債權資料顯示對海外交易對手之最終風險之地區分佈，並會按照交易對手所在地計入任何風險轉移。一

般而言，假如債務之擔保人所處國家與借貸人不同，或債務由某銀行之海外分行作出而其總公司位處另一國

家，則會確認跨國債權風險之轉移。佔總跨國債權10%或以上之地區方作分析及披露如下：

銀行及其他

金融機構 公共機構 其他 總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於2004年12月31日

亞洲，不包括香港

－中國內地 48,234 14,338 12,103 74,675

－其他 54,183 915 7,142 62,240

102,417 15,253 19,245 136,915

北美洲

－美國 6,043 26,051 15,886 47,980

－其他 11,731 395 16 12,142

17,774 26,446 15,902 60,122

西歐

－德國 40,020 － 4,415 44,435

－其他 147,474 743 15,238 163,455

187,494 743 19,653 207,890

總計 307,685 42,442 54,800 404,927

銀行及其他

金融機構 公共機構 其他 總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於2003年12月31日

亞洲，不包括香港

－中國內地 45,698 2,157 8,507 56,362

－其他 49,750 1,180 4,981 55,911

95,448 3,337 13,488 112,273

北美洲

－美國 7,571 14,850 18,130 40,551

－其他 15,013 2,997 39 18,049

22,584 17,847 18,169 58,600

西歐

－德國 38,563 － 5,359 43,922

－其他 117,451 1,470 13,949 132,870

156,014 1,470 19,308 176,792

總計 274,046 22,654 50,965 34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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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逾期及經重組資產

(a) 逾期貸款與不履約貸款

2004年 2003年

佔客戶貸款 佔客戶貸款

金額 總額百分比 金額 總額百分比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客戶貸款總額，已逾期：

－超過3個月

但不超過6個月 489 0.16% 977 0.31%

－超過6個月

但不超過1年 395 0.13% 2,521 0.82%

－超過1年 4,485 1.43% 8,106 2.63%

逾期超過3個月之貸款 5,369 1.72% 11,604 3.76%

減：

逾期超過3個月並仍累計

利息之貸款 (61) (0.02%) (67) (0.02%)

加：

逾期3個月或以下，而

利息記入暫記利息或

停止累計利息之貸款

－包括在經重組之

貸款內 916 0.29% 798 0.26%

－其他 3,015 0.96% 5,497 1.78%

不履約貸款總額 9,239 2.95% 17,832 5.78%

於2004年12月31日及2003年12月31日，沒有逾期超過3個月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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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逾期及經重組資產（續）

(b) 其他逾期資產

2004年 2003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逾期：

－超過3個月但不超過6個月 2 2

－1年以上 1 2

3 4

於2004年12月31日及2003年12月31日，其他逾期資產為應計利息。

(c) 經重組客戶貸款

2004年 2003年

佔客戶貸款 佔客戶貸款

金額 總額百分比 金額 總額百分比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經重組客戶貸款 974 0.31% 851 0.28%

有明確到期日之貸款，若其本金或利息已逾期及仍未償還，則列作逾期貸款。須定期分期償還之貸款，

若其中一次分期還款已逾期及仍未償還，則列作逾期處理。須即期償還之貸款若已向借款人送達還款

通知，但借款人未按指示還款，或貸款一直超出借款人獲通知之批准貸款限額，亦列作逾期處理。

經重組貸款乃指客戶因為財政困難或無能力如期還款而經雙方同意達成重整還款計劃之貸款，而經修

訂之還款條款（例如利率或還款期）並非一般商業條款。修訂還款計劃後之經重組貸款如仍逾期超過3個

月，則包括在逾期貸款內。列示之經重組貸款會扣除已計入客戶賬但撥入暫記賬之利息，但未扣除特

別準備。

於2004年12月31日及2003年12月31日，沒有經重組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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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收回資產

2004年 2003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回資產 1,185 1,757

收回資產是指集團為解除貸款人部分或全部債務而得以存取或控制的資產，包括物業及證券（例如透過法庭程

序或有關貸款人的自願行動）。在收回資產後，所涉及的貸款仍繼續記錄於貸款項下直至所有催收行動經已完

成及收回資產經已變賣為止。有關貸款所提取的特別準備金已考慮將出售的收回資產的市值。在收回資產出

售後，已提取的特別準備金將用作沖銷有關貸款。

9. 關連交易

在2004年，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中銀香港及其附屬公司與中國銀行及其聯繫人士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按常規

準則訂立多項交易。由於中國銀行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並因此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於本公司首次公開招

股後所有上述交易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頒佈之《證券上市規則》構成關連交易。在2004年8月，中國政府成

立了匯金以持有中國銀行及若干金融機構的股權，這些股權原先由國家直接持有。匯金的職能是代表國家行

使出資人的權利，並不從事任何商業性經營活動。故此，按這年報目的，匯金及其持有的公司不被視為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

該等交易分為以下二個類別：

1. 「最低豁免規定」交易在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此類交易將根據上市規則14.24條（在2004

年3月31日及以後則是14A.33條）獲得豁免披露及股東批准；

2. 聯交所授出豁免的若干常規銀行交易，除另有備註外，該等交易均為全年發生的持續性交易。有關豁

免在2004年12月31日屆滿。本公司已根據《證券上市規則》第14A.34條於2005年1月4日刊登公告。公告

列出一些會超過最低豁免要求的持續關連交易，並設定相關限額，供公司在未來三年遵從。有關持續

關連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於www.bochk.com/ir的公告。

就上述第 (2)點的交易概要描述如下，並附以列表申述每項該類交易於2004年的金額。其中部分交易類別需受

聯交所及本公司協議的年度金額限制，而所有交易均沒有超出有關限額。除另有聲明外，該等交易均按一般

商業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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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連交易（續）

衍生工具交易

此包括與中國銀行及其聯繫人士進行之利率和貨幣利率掉期、股本衍生工具、貨幣及債券期權。

外匯交易

此包括與中國銀行及其聯繫人士進行之同業外匯貨幣兌換交易、即期、遠期和單純交易，以及已行使之貨幣

期權。

同業資本市場交易

此包括本集團與中國銀行及其聯繫人士於債務證券發行時或在二級市場進行買賣（包括由獨立第三者及中國銀

行及其聯繫人士發行之債務證券），或代表其買賣債務證券及股票，以及本集團為中國銀行及其聯繫人士擔當

託管人，和中國銀行為本集團擔當託管人。

貴金屬交易

中銀香港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大豐銀行（中國銀行附屬公司）作為交易對手進行貴金屬買賣延遲交收交易，

並與中國銀行按正常交收條件進行貴金屬現貨交易。另外，中銀香港與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中國銀行新加坡

分行訂立貴金屬買賣作實物交收協議，並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回贈。

福費廷交易

中銀香港亦與其他人士（包括中國銀行）進行褔費廷交易，以買賣若干貿易融資產品的權益。與中國銀行進行

的所有交易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涉及匯票的交易則以信用證擔保。

代理銀行費用分攤計劃

現時與中國銀行紐約、法蘭克福、大阪及東京分行簽有合作協議，在同等條件下，中銀香港與南商優先選擇

指定經該行作為信用証通知、議付行及使用該行之賬戶進行業務交收，該行會將有關業務的部分收益回贈。

資本市場交易

本集團與中國銀行或其聯繫人士，尤其是中銀國際融資（中國銀行的間接附屬公司），進行不同的資本市場交

易。該等交易包括貸款的附屬參與、銀團貸款權益的購入和售出及具稅務效率融資。

貸款服務協議

於2002年7月6日，中銀香港及南商與中國銀行開曼群島分行及中港訂立貸款服務協議，中銀香港及南商同意

就雙方於1999年及2002年分別出售予中港及中國銀行開曼群島分行之若干貸款提供收集、開戶及報告等服務，

並按雙方同意之服務成本加利潤收取固定服務費。在2004年6月，當有關貸款出售後，是項貸款服務也隨之終

止。

由中銀保險提供之保險

中銀保險及其附屬公司向本集團提供一般及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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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連交易（續）

保險代理

本集團向中銀保險及中銀人壽提供保險代理服務，收取佣金。

證券經紀

中銀國際證券向本集團提供證券經紀服務。本集團向中銀國際證券支付證券佣金並收取回佣。

信用卡服務

根據中銀信用卡公司與中國銀行於2002年7月6日簽署的信用卡合作與服務協議，中銀信用卡公司在有關長城

國際信用卡（「國際卡」）及長城人民幣信用卡（「人民幣卡」）方面向中國銀行提供若干服務。中銀信用卡公司與

中國銀行按照協議分擔國際卡及人民幣卡的溢利及虧損或收費收入。該協議理順了其實施前已存在的多方面

關係。

中銀信用卡公司在澳門的業務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大豐銀行在澳門向其客戶推廣中銀信用卡公司港元和澳門元信用卡，與中銀信用卡公司

分享溢利或佣金作為提供該項服務的回報。該兩家分行亦為中銀信用卡公司在澳門的商戶收單業務提供服務，

並分享佣金。

中銀信用卡公司在中國內地的業務

中國銀行為中銀信用卡公司在中國內地推廣及提供商戶收單業務服務並分享佣金。中國銀行為於中國內地的

中銀信用卡公司的持卡人提供櫃檯提取現金服務，持卡人為該項服務支付的交易處理費由中國銀行及中銀信

用卡公司分享。

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的信用卡支援服務

中銀信用卡公司向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提供信用卡業務支援服務，並為該項服務收取成本加5%的費用。根據

信用卡合作與服務協議，這些服務可以按類似條款擴展至中國銀行其他海外分行。

信用卡培訓贊助費

根據信用卡合作與服務協議，中銀信用卡公司支付中國銀行每年港幣2百萬元或其他協商金額，以贊助中國銀

行向各省市分行人員提供支援中銀信用卡公司中國業務發展的培訓工作。

基金產品的銷售

本集團推廣中銀保誠信託（中銀香港附屬公司）的強積金產品以及中銀保誠資產經理（中國銀行間接附屬公司）

的有擔保基金及開放式基金產品，並銷售這些產品以收取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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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連交易（續）

服務與關係協議

於2002年7月6日，本公司及中銀香港與中國銀行及其若干附屬公司訂立服務與關係協議。根據該協議，中國

銀行已同意，並同意促使其聯繫人士與中銀香港日後訂立的所有安排，均按一般商業條款及不遜於給予獨立

第三者的費率，包括銀行同業借貸、貸款、有關代理行安排、資金交易、提供保險及銀團貸款。中銀香港已

同意，並同意促使其附屬公司，除向中國銀行及其聯繫人士提供的收費並不較提供予獨立第三者的更為有利

外，須按相同基準訂立日後所有安排。服務與關係協議亦包括提供以下服務：

行政服務

向中銀 (BVI)、中銀香港（集團）及華僑提供行政支援及公司秘書服務，並按成本加5%的基礎來收取費用。

稽核服務

為中國銀行在亞太區的多家分行及附屬公司（中國內地分行除外）提供稽核服務，並按成本加5%的基礎來收取

費用。

資訊科技服務

向中國銀行位於香港、澳門、亞太地區及中國內地的分行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並按成本加5%的基礎來收取費

用。按照各份資訊科技服務的合約，中銀香港向中國銀行聯繫人士以相似條款提供類似服務。在2002年7月前，

中銀香港僅按成本向中國銀行、其分行及聯繫人士收取有關提供資訊科技服務的費用。

培訓服務

向中國銀行的僱員提供培訓服務，並按成本加5%的基礎來收取費用。

自中國銀行調派員工

中國銀行調派管理層及監察人員至中銀香港於中國內地的分行。中銀香港向調派人員支付薪金，在若干情況

下亦向中國銀行支付管理費。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服務協議

根據2002年7月6日由中銀香港及中國銀行全球市場訂立之「中國銀行全球市場服務協議」，中銀香港向中國銀

行全球市場在香港之營運提供辦公室及若干支援服務。中銀香港少數僱員亦調派至中國銀行全球市場。所提

供之辦公室按市值租金收費，所有其他服務按成本加5%的基礎收費。

董事及其聯繫人士存款

中銀香港為本集團之董事及其身為本集團僱員的關連人士每人為期1個月以上及總額不超過港幣5百萬元之定

期存款，給予與其他僱員相同之優惠利率。優惠利率適用於本集團所有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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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連交易（續）

2004年

交易種類 港幣百萬元

衍生工具交易（交易量） 923.94

外匯交易（交易量） 280,216

銀行同業資本市場交易 不適用

貴金屬交易（交易量） 3,727.74

福費廷交易（交易量） 11.69

代理銀行費用分攤計劃 10.65

資本市場交易 不適用

借貸服務協議 5.25

由中銀保險提供之保險 50.67

保險代理佣金收入 199.79

證券經紀佣金付款（已扣除回贈） 112.98

國際信用卡 17

人民幣卡（向中國銀行支付） 1.13

中銀信用卡公司在澳門之業務 10.48

中銀信用卡公司在中國內地之業務－由中國銀行保留及付予中國銀行之款項 36.94

向中國銀行海外分行提供之信用卡支援服務 1.85

信用卡培訓贊助費 2

基金銷售佣金收入 70.91

行政服務（根據服務與關係協議及中國銀行全球市場服務協議） 0.39

稽核服務 7.50

資訊科技服務 40.36

培訓服務 2.16

自中國銀行調派員工－管理費 0.03

人力資源支援服務及調派員工至中國銀行全球市場 0.07

董事之員工優惠利率存款 *

不適用： 該類交易分散及數量龐大

* 所有董事及其聯繫人士之優惠利率存款總額均不超過50,000,000港元上限。




